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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「科技」帶來了今日生活的便利，

也帶動了電子電器工業自1 9 9 0年起開

始呈現「爆炸性」的成長。但隨著電

子電器工業技術的突飛猛進，消費者

的選擇性大為提升，產品生命週期加

速縮短，其正面的意義固然是商業競

爭使得消費者成為最大的獲益者，但

背後所潛藏的卻是因不斷汰換累積的

電子電器廢棄物對環境所帶來的負

擔。過去國內外即有多位學者撰文指

出：電子工業的膨脹發展不僅使得業

者的庫存與生產規劃掌控難度提高，

高速的汰換性消費模式更使得環保議

題面臨嚴峻的挑戰，人類毀滅有可能

起因於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
過去電子電器廢棄物在歐洲地區

估計有9 0 %以上未進入回收系統，多採

用掩埋或焚化的方式處理，由於電子

電器產品自外殼塑膠材料至內部電路

的零組件皆含有害物質，透過地下水

與空氣都有可能造成跨國界的污染，

而各項數據指出，電子電器廢棄物的

成長速度的確比一般廢棄物高數倍：

根據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產業發展雙月

刊第1 6期的報告指出各先進國家每人

每年平均所產出的電機電子廢棄物重

量，在美國為3 3公斤，日本為2 5公

斤，德國為2 2公斤；而歐盟的調查顯

示，歐洲地區的電子產品（以資通訊

相關產品為主）廢棄物每年以三倍的

速度成長。

過去電子電機廢棄物隨著其他垃

圾進入環境當中，但由於電子電器廢

棄物的成長速度驚人且內含大量對環

境造成危害的物質，因此近年來不僅

只歐洲，美、日韓以及我國亦開始重

視電子電器廢棄物的回收並多面向提

供法令限制與獎勵辦法期使電子電器

廢棄物盡可能再回收利用，例如日本

通過了「循環型社會架構」與立法工

作、南韓制訂「資源回收法」、美國制

訂「資源保存及回復法（R C R A）」，而

這些法令目的在於降低電子電器廢棄

物對環境的衝擊，而精神則同樣是

「 E P R」 （ Extended Product

R e s p o n s i b i l i t y，延長生產者責任，

產品廢棄處理責任轉移至生產者）的

概念。

歐盟於2 0 0 3年2月同時公佈「廢棄

歐盟三大環保指令簡介
●華銀徵信室 薛仲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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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電機設備」及「電子電機設備中

危害物質禁用」兩項指令其立法目的

與精神亦在於此，鑑於歐盟過去曾成

功推動產品「包裝廢棄物管理指令」

（1 9 9 4年公告）與「廢棄車輛指令」

（2 0 0 0年公告）經驗以及觀察現階段各

國配合立法的進度，歐洲地區的電子

電器產品市場將因此二指令產生變

化，欲進入歐洲市場之電子電器業者

必須以新思維面對全新的歐洲市場，

由於歐盟乃是全球第二大僅次於美國

的經濟體，我國電子電器業者（台灣

＋中國＋東南亞地區製造）輸出至歐

洲地區之金額亦不在少數，歐盟之相

關環保政策對我國及全球電子電器製

造業者來說，皆是值得重視的焦點，

現就歐洲2 0 0 3年發佈之三大環保指令

（W E E E、R o H S與E U P）以及對我國相關

業者所造成之衝擊介紹與探討之。

廢棄電子電機設備指（D i r e c t i v e

on Waste Electronics and

Electrical Equipment，簡稱W E E E）

W E E E定義適用此指令之電子電機

（E E E）設備範圍為使用電壓：交流電

不超過1 , 0 0 0 V或直流電不超過1 , 5 0 0 V

之電子、電器與電機產品。其範圍涵

蓋1 0大類8 1細項數百種之電子產品，

各會員國必須建立回收體系，以便達

成一定的回收目標與再利用回收率

（50%-75%）。

表一　WEEE規範之十大類產品及回收目標

設備種類 回收目標 再利用回收目標

大型家用電器 80% 75%

小型家用電器 70% 50%

資訊科技與電信設備 75% 65%

消費性設備 75% 65%

照明設備 70% 50%

電機與電子工具 70% 50%

玩具、休閒與運動設備 70% 50%

醫療設備 未定 未定

監控設備 70% 50%

自動販賣機 80% 75%

註：1.以產品重量為計算基準。

2.醫療設備相關回收標準尚未制訂，預計將於2008年前公佈。

資料來源：WEEE原始檔；徵信室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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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 E E E規範歐盟各會員國必須於

2 0 0 4 / 8 / 1 3前完成立法與制訂相關輔助

行政措施，2 0 0 5 / 8 / 1 3後進入歐盟會員

國市場之電子電器產品必須列印適當

包括「回收地點」、「消費者於W E E E之

義務」、「不可視同一般廢棄物處理」

⋯等標示意味著自今年（ 2 0 0 5年）

起，生產者必須建置自有之廢棄物回

收處理體系，開始負擔產品回收之義

務，而在2 0 0 6 / 1 2 / 3 1之前，歐盟會員

國必須達成各種產品之回收再利用

率，以及平均每人每年4公斤回收量之

目標。

觀察各國針對W E E E所制訂的回收

措施則有所不同，以荷蘭為例，荷蘭

政府成立荷蘭金屬與電子產品清除協

會（Dutch Take-back and Recycling

S y s t e m，N V M P為荷文簡稱），全權負責

回收W E E E規範內之所有電子電機產品

（電腦除外），各業者只需按時呈報產

品銷售數量、依規定繳交回收費用予

N V M P，無須再負責後續之產品回收問

題，N V M P之運作與資金則受政府之監

督。而丹麥的回收體系由地方政府主

導，目前大約有 30 多家中小型的合

格工廠，進行處理電子電器廢棄物之

工作，目前費用的負擔即是地方政府

稅收及回收費用而來，而在2 0 0 5 / 8 / 1 3

日之後，這些費用將要求生產者負

擔。各國對於電子電器廢棄物的處理

方式雖有些許差異，但「回收成本由

生產者負擔」的原則大致無異。

W E E E制訂主旨在於引導電子電器

生產者製作利於回收（R e c o v e r y）的

產品，並經由再利用（R e u s e）、回收

再製（R e c y c l e）等程式達成廢棄物減

量（R e d u c e）的目的。而W E E E計算廢

棄物重量前需先拆除部分元件（註

1），使得廢棄物回收再製率的計算基

礎大幅降低，根據I E K的分析，針對可

攜式電子產品、筆記型電腦、L C D監視

器與LCD TV等來說，只要機殼部分能

夠回收再製，便可達成W E E E所規範的

標準。

比較最常使用於電子電器產品之

塑膠原料（PC、ABS、PS以及PE）（註2）

與近幾年開始發展的輕金屬材質

（鋁、鎂、鈦等合金材料）的回收效果

與成本。根據I E K的評估，雖然上述塑

膠原料同屬於「熱可塑性塑膠」，可藉

由加熱進行再一次的塑化成型，「理

論」上，熱可塑性塑膠是可回收材

料，但除了美國研究單位發現回收

H I P S（耐衝撞級聚苯乙烯）材質媲美

原始塑料外，其他塑化材料回復至原

狀幾乎是「不可能的任務」。使用回收

塑膠影響的是產品的「賣相」，電子電

器製造商採用回收塑膠做為外殼的意

願並不高，甚至在環保議題採高標準

的日本回收系統中，塑膠廢棄物實際

進入回收再生利用者僅1 2 % - 1 4 %，其餘

仍是以掩埋、焚化、燃燒發電或燃燒

熱利用等方式處理（1 9 9 7 - 2 0 0 1之統計

資料）（註3）；相對的，輕金屬材料



2002

39

2005產．經．資．訊
NO :28

易於回收，並可再生回復之初始狀

態，其中鋁合金的回收精鍊技術已臻

成熟並廣為使用。

雖然輕金屬的成本較高，但如手

機（可攜式電子產品）、筆記型電

腦、L C D顯示器等高單價產品，外殼

佔整體製作成本之比重相當低，採用

輕金屬材質做為外殼對成本造成的變

化並不會太大，品牌業者甚至可以數

量優勢提高議價能力。以此趨勢可推

斷，在W E E E的規範之下，自2 0 0 5年

起，全球製造業對塑膠與輕金屬兩類

型材質的原料需求變化將更加顯著，

P C、A B S、P S及P E等塑膠原料市場的

成長性漸不被看好。

有害物質限用指令（Directive on

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

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

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

equipment，簡稱RoHS）

R o H S與W E E E同時間發佈，可視為

W E E E精神的延伸，規範產品除了W E E E

中「醫療設備」與「監控設備」尚未

納入之外，其餘八類電子電機產品皆

屬其限制範疇。R o H S以六項有害化學

物質－鉛（ P b）、汞（ H g）、鎘

（C d）、六價鉻（C r 6 +）、多溴聯苯

（P B B）與多溴聯苯醚（P B D E）之限用

禁用為其內容大綱，其中前四項化學

物質的規範曾出現在過去「包裝廢棄

物管理指令」與「廢棄車輛指令」

中，此次乃是限用範圍的再擴大。歐

盟各國同樣必須在2 0 0 4 / 8 / 1 3前完成

立法程式，但正式生效日則略有不

同，訂於2006/7/1。

RoHS限用物質之應用範圍與危害

應用 對人體之危害物質

鉛（Pb） 焊料、電纜、電線、塑膠件及元件拋光 貧血、腹部劇痛、麻痺

汞（Hg） 開關、液晶顯示器、繼電器與燈泡 微量即可引發中毒，長期滯留

體內可損傷內臟和神經系統

鎘（Cd） 自動販賣機電源線、電線與開關觸點 毒性強，引發神經性障礙

多溴聯苯

（PBB）

塑膠與印刷電路板之耐燃劑 被懷疑具有擾亂內分泌作用

的化學物質（環境荷爾蒙）

多溴聯苯醚

（PBDE）

塑膠、橡膠與印刷電路板之耐燃劑 被懷疑具有擾亂內分泌作用

的化學物質（環境荷爾蒙）

六價鉻（Cr6+）外殼的表面處理 毒性強，直接接觸即可引發皮膚炎，可

能造成遺傳性基因缺陷，吸入可能致癌

註：三價鉻（Cr3+）、四價鉻（Cr4+）與金屬鉻（Cr）並不具有上述毒性

資料來源：台灣德國萊因公司網站，http://www.twn.tuv.com；徵信室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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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此六種化學材料，對台灣製

造業來說，影響最大應是「鉛」的限

用政策。我國電子零組件產業結構完

整，其中包括印刷電路板、連接器、

銅箔廠、被動元件等業者都將因R o H S

對於「鉛」在電子電器產品中的限用

禁用受到影響：傳統連接器產業在電

鍍製程中使用錫鉛（9 0 / 1 0）電鍍液與

焊接時所用的錫鉛（6 3 / 3 7）焊料，錫

鉛合金具有低成本、焊接性與抗腐蝕

性強以及回焊（r e f l o w）溫度（註4）

低之特性，而業者為了因應「無鉛製

程」（註5）的風潮，目前連接器已開

發出多種替代品如純錫、鎳錫、銅錫

⋯等多種電鍍液，但由於無鉛製程回

焊溫度遠高於含鉛製程，除了回焊設

備需另行購置之外，連接器外殼材質

亦需重新調整，基本上「熱變形溫度」

愈高的塑膠材質，價格也愈高；印刷

電路板、被動元件、銅箔基板甚至是

半導體業者皆同樣面臨「無鉛製程」

工作溫度較高的難題。

因鉛對環境與人體所造成的危害

早已被證實，因此近十年來「無鉛製

程」逐漸為電子電機全體業者所重

視，零組件甚至是電子化工材料大廠

無不積極開發替代材料與製程方式，

我國於全球電子產業的供應體系中，

仍是以製造代工為主軸，因此資通訊

產業中下游業者多受制於國際大廠的

採購訂單，而為了因應R o H S的規範，

S O N Y、H P、宏 等大廠開始重視供應

商代工業者「綠色管理」的能力，台

灣相關代工業者也已接獲通知，將在

2 0 0 5年底完成導入符合全球環保高標

準的製程與材料。

我國電子零組件業者除了增加資

本支出採購符合採購大廠的生產設備

之外，購買特定材料或專利使用權亦

對成本產生不小的負擔，對於中小企

業主來說，不變更生產方式未來訂單

恐將面臨「斷炊」；但經由一連串的

投資提升至符合買主需求的標準之

後，仍須等待長時間的重新「認證」，

企業的流動性風險必大幅提昇，顯見

不論投資與否，中小企業都將面臨更

大的經營壓力，因此業界咸認為歐盟

R o H S指令的施行對我國電子零組件產

業走向「大者恆大」的趨勢將產生加

速的效果。

耗能產品生態化設計指令

（Directive on Eco-design

requirements for Energy-using

Products，簡稱EuP)

繼W E E E與R o H S兩指令後，歐盟再

於同年（2 0 0 3年）8月提出E u P草案，

主要目的在於制訂出可量測（量化）

標準，敦促製造商將環境保護理念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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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地整合於耗能產品的設計過程中，

從而提高該產品在其生命週期內的環

境性能，其涵蓋產品設計、運輸、安

裝使用、報廢整體生命週期的細節。

該草案預計自2 0 0 6 / 7 / 1起要求所有控

管的耗能產品，必須遵守本指令所列

之生態設計要求，並得經過嚴謹的符

合性評鑑步驟，取得C E標章（註6）

後，才可在歐盟上市。

在E u P的定義中，「耗能產品」係

指依賴能源輸入進行工作運作的產

品，而「能源」則泛指電能、礦物、

燃料以及可再生燃料，但由於該指令

第一條提及「本指令不適用人與貨物

的運輸工具」，因此車輛、船舶以及飛

行器等皆不納入E U P的規範產品範圍

中，而在第十二條更將耗能產品的認

定標準提高至年銷售量達2 0萬個單位

者。

E u P指令除了將產品整體的生命週

期的能量消耗納入評估範圍之外，亦

限定製造商不得為追求商品節能設計

而削減產品功能、或增加對人體與環

境之負面影響程度、甚或是「明顯」

衝擊業者自身的競爭能力，若再將E u P

指令擴大至W E E E與R o H S兩指令來分

析，便會發現未來製造商面臨的挑戰

更加錯綜複雜。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承

前所介紹，無鉛製程的焊材有利於產

品符合R o H S的規範，但回焊溫度的升

高將使得產品面對EuP規範造成「扣分」

的效果。

由於此草案的管理範圍更較W E E E

與R o H S兩指令為廣，且數以萬計的電

子電機產品如何用量化方式評量是否

合乎節能標準，目前仍難有定調，E u P

也因此被全球工業界認為「最浩大的

立法工程」。E u P指令立意雖美，但目

前仍止於草案階段，一連串的問號恐

將使本指令落實的時間拉長。

結語

由京都議定書、W E E E、R o H S乃至

於E U P等各項全球性環保法令的制訂與

施行不難發現，世界各國已開始將生

態環境的關心一步步落實成為對製造

業社會責任要求提升的具體行動。過

去「綠色投資」被企業視為消減競爭

力的不利因素，但時至今日，隨著國

際社會掀起環保浪潮，歐盟三大環保

資料來源：EUP草案

圖一 歐盟CE標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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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令絕對不是全球對環保訴求的最後

三道指令，未來企業主不僅當視「綠

色投資」為理所當然，而更是提昇產

品競爭力的「基本配備」。

註1：W E E E指令計算電子電器廢棄物重

量前可預先拆除以下元件：

●裝有電容器之印刷電路板

●含汞元件

●電池

●行動電話之印刷電路板；面積

大於10平方公分之印刷電路板

●碳粉匣、墨水匣

●添加溴化物（抗燃劑）之塑膠

元件

●石綿廢棄物或含石綿之元件

●陰極射線管

●氟化氫、氯氫碳氟化合物、氫

碳氟化合物與碳氫化合物

●充氣指示燈

●面積大於1 0 0平方公分之L C D面

板及其背光模組

●外接電線

●含耐火陶瓷材質之元件

●放射性元素之元件（放射強度

需超過1 9 9 6 / 5 / 1 3 發布之

9 6 / 2 9 / E u r o t o m指令規範之安全

標準）

●直徑或高度大於2 5㎜的電解質

電容器，或約同樣大小者

註2：P C－聚碳酸酯；A B S－丙烯月青-丁

二烯-苯乙烯樹脂；P S－聚苯乙

烯；PE-聚乙烯

註3：在W E E E的規範中，「能源利用」

即燃燒熱利用、燃燒發電等處理

方式不計入回收再利用之比率。

註4：回焊（reflow soldering）乃是

我國工程界沿自日本之技術用

語，其正確名稱為「錫膏熔

焊」，一般電路板製程中，先在

板面承墊上印上錫膏，對各接著

點，先行暫時定位，而後再與各

電子零組件進行錫膏融熔之永久

焊接。R e f l o w係指錫膏中已熔製

成的焊錫小球狀粒子，再經加熱

而使其再次熔融焊接而成為焊點

之過程。

註5：國際各環保法規對於無鉛與無鹵

素的限制並非產品中全然不含鉛

或不含鹵系化合物（ P B B 或

P B D E），目前歐盟對於無鉛及無

鹵的門檻皆以0 . 1 w t %（1 0 0 0 p p m）

為規範基準。

註6：C E標章於歐盟已行之有年，C E代

表「歐洲標準化委員會」，但該

標章並非由任何官方、認證機構

或測試試驗室核發，而是由製造

商或其代理商經「符合性宣告」

或驗證機構驗證完畢發證後自行

製作和加貼，但製造商及其代理

商必須保留完整相關文件以備查

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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